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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13/2021_2022__E4_B8_8A_

E6_B5_B7_E8_B4_A2_E7_c78_113877.htm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

经济全球化对人才的迫切需求，遵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精神

和上海市教委有关文件的规定，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特开设

研究生课程进修班。 项目特色 （一）正规系统的硕士教育体

系完整的课程安排，符合条件者 可申请硕士学位 （二）多次

申硕的考试机会  符合条件者， 最多可四次 参加同等学力申

请硕士学位考试 （三）便捷简单的入学方式采取资格审核方

式入学，无需严格的入学资格考试， 免试入学 （四）可视实

用的学习回报在职学习，学以致用，学法懂法，可助成功 专

业与收费 学费两年共20000元；申请学位时按照当年答辩标准

，另交答辩相关费用。 入学条件 （一）获得学士学位满三年

； （二）不具备上述条件，旨在提高业务素质，报名者条件

可放宽到从事专业工作三年以上的大专学历者，但此类进修

生不能参加全国统一的申报硕士学位考试。 主要师资 95%以

上硕士生导师、副教授师资主讲 报名方式 （一） 报名手续：

1 、本人学历证件、学位证件原件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各 1 份

。 2 、本人正面 1 寸彩色照片 1 张，报名费 100 元。 （二）报

名流程： 1 、电话登记； 2 、将报名登记表传真或者以电子

邮件发送至fsh@onjobedu.com （三）资格审查：学员报名后

由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组成的资格审查小组进行资格审查。 

（四）学员审核通过之后 1 周内将通知办理入学手续。 授课

方式 授课形式采取在职授课，双休日授课，节假日调整。 证

书颁发 （一）凡符合国家规定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条件者



，可参加国家组织的在职人员 “ 外语 ” 和 “ 学科综合水平 

” 全国统一考试，成绩合格并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者， 由上海

财经大学授予法学硕士学位。该硕士学位证书与在校研究生

学位证书统一编号。 （二）凡完成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员，

经考试合格，由上海财经大学颁发《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课

程进修班结业证书》。 该结业证书正式进入上海财经大学 50 

年学籍档案管理，无需硕士学位证书，凭借该结业证书可以

报考上海财经大学及大部分上海高校的博士生。 课程设置 1

、学位课程 （1）学科公共课：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、马克思

主义方法论、法学理论专题、中级宏观经济学、第一外语（

英语应用）。 （2）专业公共课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专

题、民法专题、经济法专题、国际经济法专题、商法专题、

国际私法专题、律师实务（公共选修）。 2、专业方向课程 

（1）金融证券法： 银行法专题、证券法专题、保险法专题

、金融监管专题。 （2）WTO与竞争法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